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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3〕5116 号

申请人：赵雪芬，女，汉族，1996年1月9日出生，住址：江

西省赣州市寻乌县丹溪乡高峰村高峰小组38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凝龙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

海珠区新港东路2440号自编507-2房。

法定代表人：吴林伟。

委托代理人：樊伊莎，女，广东粤科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梁燕玲，女，该单位职工。

申请人赵雪芬与被申请人广州凝龙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

关于年终奖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

理。申请人赵雪芬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樊伊莎、梁燕玲到

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10 月 13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 年度年终奖 19800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关于年终奖发放属于我单位经营自主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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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畴，用人单位可依据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发放规则并结合单位经

营情况、公司业绩、回款及员工表现决定年终奖发放与否、发放

条件及发放标准。被申请人业务服务范围基本为房地产企业，自

2021年起因房地产公司及其项目暴雷越来越多，致使我单位项目

无法回款，公司在职员工工资无法正常支付，在此情况下，为维

持公司正常发展，公司有权决定停发年终奖，对此，我单位在2022

年通过企业微信群及规章制度已向全体员工宣布暂停发放年终

奖之决定；二、申请人主张的2021年年终奖之金额，即使仲裁委

认为需要发放，也应按当时申请人离职时双方已协商一致的4000

元进行发放，申请人在本案中主张之金额没有依据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关于年终奖问题。申、被双方确认以下事实：申请人于 2020

年 9 月 22 日入职被申请人处任助理工程师岗位，被申请人未发

放 2021 年年终奖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告知其 2021 年年终评级

为 B，2021 年年终奖有三倍月薪，需等被申请人资金回款后即可

发放，三倍月薪按照月应发工资金额核算。被申请人主张其因经

营困难，资金无法回款，已于 2023 年 1 月通知全体员工停止发

放 2022 年奖金，2021 年奖金全体员工亦无法发放，申请人离职

时双方已口头约定申请人 2021 年年终奖为 4000 元。申请人对双

方已约定 2021 年年终奖为 4000 元不予确认，申请人提交聊天记

录、2020 年员工年终奖明细、2020 年广州凝龙工程技术咨询有

限公司激励办法等证据拟证明其主张。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法定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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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人吴林伟聊天记录显示其问“之前走的时候我还问了王总还有

您 你是说会发 还有我记得这个规定是说今年才会实行去年是

按前年的那种评级模式保底”吴林伟回复“等年底可以吗？现在

工资也发不出，没办法了”。《全体员工收入激励办法（2020 版）》

载明“第二章 助理设计师/设计师 第四条 年终奖金奖励级别及

评定标准 评定级别 共分为四个级别 B 级，2 倍月薪”。2020 年

员工年终奖明细载明：设计部 助理设计师 赵雪芬 核定工资

5000 评级 A 全年年终奖 5000。被申请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

以确认，但其主张 2 倍月薪应按照实发工资核算。申请人提交收

入纳税明细查询拟证明其2021年 10月至2021年 12月月工资标

准 6100 元，被申请人确认申请人 2021 年 7 月起月工资调整为

6100 元，2022 年 2 月起调整为 6600 元。被申请人提交贷款状态

表、2023 年签订的联合办公空间租用协议书及 2022 年 9 月聊天

记录等证据拟证明其单位存在回款困难导致工资无法正常发放，

故停止发放 2021 年全体员工年终奖之事实。本委认为，被申请

人作为制定薪酬制度的用人单位，对包括年终奖在内的薪酬发放

标准、发放条件和发放比例等事宜负有首要的举证责任。本案中，

首先，申请人在职期间曾领取过年终奖，故被申请人应提供具体

证据以证明年终奖的支付条件，从而证实申请人在 2021 年系否

达到或满足年终奖的发放条件。但被申请人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

以证明上述待证事实，亦未提供 2021 年财务审计报告以及项目

回款情况等证据证明 2021 年经营情况及项目回款困难，故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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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证明申请人确实存在不符合领取 2021 年年终奖的情形。另，

申请人离职后曾多次就年终奖问题向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及管

理人员进行询问，对方并未明确表示其未能领取年终奖，由此亦

可佐证申请人满足年终奖发放的条件。其次，根据《广东省工资

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，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，用人单位

负有举证责任，年终奖属于工资的一种形式，应由被申请人负举

证责任，现被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与申请人协商一致其年终奖

金额为 4000 元，故本委对被申请人该主张不予采纳。另申请人

主张被申请人告知其 2021 年年终奖为三倍月薪，但其未能提供

证据予以证明，故本委采纳《全体员工收入激励办法（2020 版）》

中所载明之助理设计师年终奖 B 级为 2 倍月薪。被申请人主张 2

倍月薪核算应按照实发工资金额，根据申请人提交的 2020 年年

终奖金额可得出，被申请人发放其 2020 年年终奖金额系按照申

请人应发工资金额核算，故本委对被申请人该主张不予采纳。综

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

应支付申请人 2021 年年终奖 12200 元（6100 元×2 倍）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

十八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

- 5 -

2021 年年终奖 12200 元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

二○二三年十二月八日

书 记 员


